结业生换发毕业证书后申请授予学士学位手续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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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1、作结业处理的学生，在结业当年的9月至第3年的6月期间符合换发毕业证书的条件的，本人可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授予学士学位申请，结业2年以后一律不予授予；
2、学校于每年6月召开学位评定会议审定有关申请；

3、“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审批表”链接网址：http://www3.gdou.edu.cn/jwc/Item/Show.asp?m=3&d=405
教务科制作学士学位证书









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研究审定，签署意见，签名并加盖公章





教务处复审，签署意见，签名并加盖部门公章









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研究，签署意见，签名并加盖学院公章








学院教务员初审，签名








按要求填写“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审批表”，同时附毕业证书复印件和历年成绩，并交1张当年拍摄的电子注册相片，交所在学院办公室分管教务员











